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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当事一方———江

苏川夏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下称川夏公司）专业从事
国外化工原料批发、零售。
据介绍，2004年 6、7月，该

公司分 4次与江苏汇鸿集
团盛博龙服饰有限公司
（下称盛博龙公司）签订了
4单货物的《进口委托代理
合同》 并支付了约定的保
证金。货物到岸后，存放在
与盛博龙公司有协议关系

的上海一家仓库。
2004年 7、8、9月，这 4

单货物被发给了与川夏公司

有业务关系的上海子能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子能企
发），而且该公司并没有付
款，致使川夏公司损失重大。
此外，川夏公司委托代理进
口的其他货物也被直接发给
了子能企发。2005年 1月，

子能企发因涉及刑事案件被
查封，最终造成盛博龙公司
数千万元货款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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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弥补损失成了受害

方当务之急，随后一份《承
诺书》应时而出。这份由川
夏公司盖章的《承诺书》是
由原川夏公司总经理王军
（化名）于2005年 1月 19
日作出，大概内容为：由于我
公司股东王军违反你公司工

作程序和有关规定，给你公
司带来了重大经济损失，我
公司愿对货物明细表中所列

全部合同货款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等。

2005年 2月 5日，盛博
龙公司以川夏公司委托代
理进口货物未付款转卖给
子能企发为由，诉请南京市
中院判令川夏公司和子能
企 发 支 付 货 款 10549600
元，最关键的证据是王军作

出的承诺书。
因王军有精神病史，南

京中院依申请委托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对王军的精神状
态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
2006年6月30日，该中心
作出的鉴定结论为“王军患

情感性精神障碍，在 2005
年 1月 19日案情行为发生
的前后一段时期内系处于轻
性躁狂症发病阶段，在案情
行为发生的前后一段时期
内，是限制民事行为人”。

川夏公司代理律师认为，

因为王军经鉴定被认为事发
时存在精神障碍，属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那么王军实施
的是无效民事行为，由此《承
诺书》是无效的，川夏公司无
需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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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博龙公司代理人认

为，此前曾申请对王军做精
神鉴定，但医院结论为无法
认定，同时上海作出的精神
鉴定结论系依据川夏公司单
方提供的很多事实而得出，
因此他们对于这一结果不予
认可。至于《承诺书》是王军

作为川夏公司法定代表人作
出的，是王军真实意思的表
示，川夏公司理应还钱。因盛
博龙公司不同意调解，审判
长宣布休庭。该案最终如何
走向？快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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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虽然治好了，却落下 4级
伤残，这个责任由谁承担？近
日，江宁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因
为吵架而引发的人身损害官
司，原告得到了部分的赔偿。

今年5月，徒某因邻居家
热水器水管滴水一事，与邻居

发生激烈争吵，被邻居劝开回
家后，仍难平息心中怒火。回
家不久，徒某突然摔倒，紧接
着便昏厥过去。家人急忙将其

送往医院，经诊断为脑溢血，
造成四级伤残，完全丧失了劳
动能力。今年9月，徒某家人
将其邻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其18万元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虽
未直接致伤徒某，但与徒某激
烈争吵的行为已导致徒某原
有的高血压病病变，诱发了脑
溢血而使其摔倒致残。因此，

被告应承担一定民事赔偿责
任，赔偿原告诉求18万元损
失金的10%，合计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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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丈夫两次起诉到法院
要求离婚。近日，丈夫终于如
愿在法院拿到了离婚判决书。

陈大国与肖薇已经结婚
十余年了，婚后很长时间里，
两人的感情一直不错。可是自
从家里有了电脑后，两人关系

急转直下。原来，妻子渐渐喜
欢上了网络聊天，一度发展到
迷恋却不顾家庭的地步。
2004年，陈大国多次劝说无
果后，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
判决不准予离婚。

在这之后，肖薇的 “网

瘾”没见减轻。今年 4月 15
日，肖薇与一名异性网友聊得
甚为开心，两人竟然约好在宾
馆会面，这一切都被早有准备
并且跟踪的陈大国发现。陈大
国将妻子和网友堵在了宾馆
里，接着便是一顿吵打。今年

9月，陈大国再次起诉至溧水
法院要求离婚。

近日，法院审理后认为，两

人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未建立
起夫妻感情，且肖薇经常上网，
置家庭于不顾，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法院最终判决准许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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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时摔成十级伤残，却没人出
面担责。近日，法官依据一顿再

平常不过的午饭，判决了案件。
去年9月，溧水村民夏某

家里的房子需要维修和粉刷，找
到凌某，双方说好做点工。施工
过程中，凌某将在夏某家做工的
情况告诉了同行罗某，罗当场表

示也愿意前去做工。去年9月
13日早晨，罗某没打声招呼，直

接来到夏某家做工。中午，三人
一起吃饭，且都喝了酒。下午，
罗某在粉刷二楼阳台顶时，不
小心从跳板上摔了下来，被送
往医院救治后诊断为腰椎压缩
性骨折。今年9月21日，罗某
被认定为十级伤残，但对于他

的索赔要求，凌某和夏某都不
予认可。罗某于是将两人告上
法院，索要包括精神损害抚慰
金在内的赔偿6万余元。

溧水县法院经过审理，认
定夏某是雇主，理由是虽然夏
某没让凌某找人做工，但他知

道罗某来做工后不但没反对，
还向他们提供了午餐。但罗某
工作前喝了酒，导致工作时精
力无法集中，自己也存在重大
过失。综上，法院判决夏某赔

偿罗某1.8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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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浙

江桐庐县法院对类似案件作
出了相反判决。昨天，记者
致电有关部门，该消息得到
了证实。这起无名氏被撞身
亡的事件发生在去年 10月
31日晚上。当晚，在桐庐县
境内的省道上，司机姚某驾

驶一辆轻型货车，因疲劳驾
驶打瞌睡，车辆失去控制，
撞上迎面走来的一男子，造
成该男子重伤，经抢救无效
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姚某负
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
死亡男子的身份却一直无法

查明。
今年9月，桐庐县检察

院以交通肇事罪对姚某提起
公诉。引人注目的是，桐庐
县民政局作为附带民事原告
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为
无名氏索赔33万余元。

桐庐县法院审理后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浙江省
实施该法有关规定，身份不
明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遭
受伤亡的，损害赔偿金由社
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
管。而身份不明之人是有关
行政法规规定的 “三无人

员”，属社会救助对象，民政
局是负责处理社会救助事务
的部门，由其代为被害人主
张权利并无不妥。

据此，法院一审判决：姚
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 1年、缓刑 1年，同时

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即桐庐县民政局）33.8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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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事索赔的法律角度

来看，“桐庐案”与 “高淳
案”并没有实质的区别，那

么为何两家法院会作出截然
不同的判决？“我们有地方

法规这个‘尚方宝剑’。”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桐庐县检
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宋科长
一语点破。

今年3月底，浙江省人
大通过了《浙江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其中第61条有
这样的表述，“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
权向赔偿义务人追偿”，
“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
法确认的，参照城镇人口赔

偿标准，其损害赔偿金由道
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提存保管”。
“具体到这个案例，我

们了解到，目前浙江还没有
一个真正的‘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但是我们可以将其广义理解

为政府相关部门。民政局与
无名氏之间正好是救济与被

救济的关系。这样，通过这
个地方法规，民政局的维权

也就名正言顺了。事实上，
法院的判决也正是依据了浙
江的地方法规。”

记者查阅了2004年10
月底通过的《江苏省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发现其中并
没有对无名流浪者出事故后

赔偿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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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桐庐案”作为一

个判例能否对浙江以外的法
院产生借鉴作用？诸如南京
高淳的被撞流浪者，能否因
为“桐庐案”的出现，而不
再是“撞了白撞”？

南京圣典律师事务所主
任贾政和对此持谨慎态度。

他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所采
用的是大陆法系，“法官只
能适用法律，判决必须援引

已经制定的法律，不能以判
例作为依据。”他认为，今后

其他地区的法院在审理类似
案件时，“桐庐案” 可以起
到参考作用，“但仅仅是参
考而已。所以我们千万别想
当然地认为：桐庐民政局胜
诉了，高淳民政局就一定也
要胜诉。”

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
所主任鲁民同样认为，“桐
庐案” 可能并不具有普遍
性。“‘桐庐案’的前提是浙
江省在地方立法上的支持，
而当其他地区法院在审理这
种案件时，很可能会发现套

用不上这样的前提，这时法
院只能慎重断案。”
“要上诉的。”南京镜湖

律师事务所的陈秋林是“高
淳案”的代理律师，他表示
民政局正在研究，准备上
诉。当被问及理由时，他只

说了四个字：“心有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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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替身亡流浪汉维权失败 ■那边替身亡无名氏索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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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协议到底算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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